
 

 

深圳市前海合祁壹号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与 

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与 

方笑求、蓝顺明 

与 

深圳市万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 

  

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二 

 

 

 

 

二〇一七年六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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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在深圳市签署： 

甲方：深圳市前海合祁壹号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为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

的有限合伙企业，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0300201437517，社会信用代

码为 91440300MA5EKDBU9U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，注册地址为深圳

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

司），法定代表人为秦飞。 

 

乙方：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为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，

其公开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（股票代码为 002660），其企业法

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0301102798218，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86559921G，

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7703.0616 万元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关外小白

芒桑泰工业园，法定代表人为顾永德。 

 

丙方一：方笑求，身份证号为 430626xxxxxxxx3916，住所地为湖南省平江县。 

 

丙方二：蓝顺明，身份证号为 510521xxxxxxxx3946，住所地为四川省泸县。 

以上丙方一、丙方二合称丙方。 

丁方：深圳市万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为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

业，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0301111927537，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4403003262778192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中

洲控股中心 B 座 26N，法定代表人为顾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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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 

1. 乙、丙双方已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签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协议》和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，并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签署了《发行股份

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》、《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》（以上协议合称

“原协议”）； 

2. 甲方拟受让乙方持有的湖南省方正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方

正达”）24%的股权。 

3. 丁方拟受让乙方持有的湖南省方正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方

正达”）2%的股权。 

4. 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经平等友好协商，就原协议涉及的盈利预测补偿事宜达

成补充协议如下：  

1. 释义 

1.1 标的股权：指乙方向甲方与丁方各转让的湖南方正达 24%与 2%的股

权。 

1.2 本次股权转让：指乙方向甲方与丁方各转让所持有的湖南方正达 24%

与 2%的股权。 

1.3 盈利预测补偿：指根据原协议，在湖南方正达盈利达不到约定指标

时，丙方应给予乙方的补偿。 

1.4   交易基准日：指 2016 年 12 月 31 日。 

1.5   交割日：指乙方将标的股权过户至甲方与丁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

完成日。 

1.6 本协议中，除非另有约定，相关词语的释义同乙、丙双方已签署的

原协议所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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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获得盈利预测补偿权利的转移 

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一致同意，因乙方将所持有的湖南方正达部分股权转让

给甲方与丁方，乙方根据原协议可在业绩承诺未达成时从丙方处获得的盈利预测

补偿，也按比例转移给甲方与丁方享有。根据原来协议调整了本次丙方已经回购

的对价之后的业绩承诺补偿计算，甲方可获得的盈利预测补偿为 49.75% ，乙方

可获得的盈利预测补偿为 46.10%，丁方可获得的盈利预测补偿为 4.15%。 

3.   盈利预测补偿方法 

根据原来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的计算方法, 其中原支付对价调减本次

丙方已经回购的对价, 其他的计算方法不变, 而计算出的应补偿金额，再按照以

上 2 点的比例补偿给甲方、乙方、丁方，具体的股份回购执行以工商认可的方式

为准。 

4． 其他原来盈利预测补偿中的条款都继续有效直到有效期结束. 

5. 非经甲方与丁方书面同意，乙方和丙方不得解除或终止原协议，也不得不执

行原协议中的盈利预测补偿条款。 

6. 协议的生效、变更、终止或解除 

a) 本协议自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于各方约定的权利义

务履行完毕之日终止； 

b) 本协议经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书面同意可以变更、终止或解除； 

c) 本协议为原协议的补充协议，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原协议为准；本协议

与原协议所述内容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为准。 

7. 其他事项 

a) 本协议一式九份，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各持一份，其余用于办理相关

审批、登记或备案手续，每份协议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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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深圳市前海合祁壹号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茂硕电源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、方笑求、蓝顺明、深圳市万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《盈利预测补偿补

充协议二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签署方： 

 

 

 

 

甲方：深圳市前海合祁壹号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盖章） 

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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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深圳市前海合祁壹号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茂硕电源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、方笑求、蓝顺明、深圳市万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《盈利预测补偿补

充协议二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签署方： 

 

 

乙方：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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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深圳市前海合祁壹号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茂硕电源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、方笑求、蓝顺明、深圳市万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《盈利预测补偿补

充协议二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签署方： 

 

 

丙方一：方笑求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丙方二：蓝顺明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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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页无正文，为深圳市前海合祁壹号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茂硕电源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、方笑求、蓝顺明、深圳市万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《盈利预测补偿补充

协议二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签署方： 

丁方：深圳市万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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